
《《《《 2001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有關處理公職人員觸犯與環境相關的法例的事宜的資料摘要有關處理公職人員觸犯與環境相關的法例的事宜的資料摘要有關處理公職人員觸犯與環境相關的法例的事宜的資料摘要有關處理公職人員觸犯與環境相關的法例的事宜的資料摘要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委員在 2002年 5月 27日會議上就《 2001年噪音管制 (修訂 )條例
草案》進行商議時，要求秘書處就下列事項提供資料：

(a) 其他條例是否訂有與現行《噪音管制條例》 (第 400章 )第
38條相若的條文；該條文處理公職人員違反法定規定的
事宜 (有關條文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及

(b) 應由哪些相關事務委員會或委員會跟進有關處理公職人

員違反有關條例的現行機制的事宜。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2. 經初步檢索，下列 7條條例均有條文訂明公職人員在執行職
務時，無須因違反該等條例的相關條文而承擔刑事法律責任，而有關

的監督會向政務司司長報告有關事件，政務司司長會採取最佳的切實

可行辦法，終止該違反規定的行為：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第 311章 ) 44

《廢物處置條例》 (第 354章 ) 36

《水污染管制條例》 (第 358章 ) 47

《噪音管制條例》 (第 400章 ) 38

《海上傾倒物料條例》 (第 466章 ) 3

《海岸公園條例》 (第 476章 ) 28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第 499章 ) 3

3. 除《海岸公園條例》 (第 476章 )由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擔任執
行當局外，其餘 6條條例的執行當局均為環境保護署署長。

4. 至於部分委員就公職人員在掘路工程方面的刑事責任所表示

的關注，《 2002年土地 (雜項條文 )(修訂 )條例草案》的擬議第 2A條亦
訂有與現行《噪音管制條例》第 38條相若的條文，當中訂明工務局局
長須負責確保採取最佳的切實可行步驟，以停止有關違例事項或避免

該違例事項再發生。該條例草案已於 2002年 4月 24日提交立法會，其
相關條文的摘錄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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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行動跟進行動跟進行動跟進行動

5. 基於上述資料，現建議由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力跟進有關處理

公職人員違反與環境相關的法例的現行機制的事宜。

6. 由於《 2002年土地 (雜項條文 )(修訂 )條例草案》明確載有關
於 “對政府的適用範圍 ”的擬議條文，故建議研究該條例草案的法案委
員會應在日後研究有關公職人員因掘路工程而違反法例的安排。

7. 經法案委員會主席同意，秘書處將會提請環境事務委員會及

《 2002年土地 (雜項條文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分別注意載於上文
第 5及 6段的內容。

立法會秘書處

2002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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